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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为吸引外来投资者到我县投资兴业、创新创业，立足招大引强，加大招商力度，研究出台关于招商引资的优惠奖励办法。
第一条 外来投资者在我县辖区内投资建设或合资合作企业项目，其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须在利津县范围内。
第二条 化工及新材料产业项目。新引进的固定资产投资在5亿元以上、10亿元以上的精细化工项目，在约定期限内实际到位资金达到50%以上的，按固定资产实际到位资金的5‰、8‰给予奖励；新引进的基础类化工产业项目，固定资产投资在20亿元以上、30亿元以上、40亿元以上，在约定期限内实际到位资金达到50%以上的，分别按固定资产实际到位资金的3‰、5‰、8‰给予奖励。
第三条 装备制造产业项目。新引进固定资产投资在1亿元以上、2亿元以上、5亿元以上，在约定期限内实际到位资金达到50%以上的项目，分别按固定资产实际到位资金的3‰、5‰、8‰给予奖励。
第四条 现代农业项目。新引进的高端设施农业、农副产品深加工等项目，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、3000万元以上、5000万元以上，在约定期限内实际到位资金达到50%以上的，分别按固定资产实际到位资金的3‰、5‰、8‰给予奖励或基础设施配套。
第五条 基础设施产业项目。新引进的商业综合体、科技孵化器、创新创业园项目，固定资产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、5000万元以上、1亿元以上，在约定期限内实际到位资金达到50%以上的，分别按固定资产实际到位资金的1‰、3‰、5‰给予奖励。
第六条 文化旅游及健康养老产业项目。新引进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、3000万元以上、1亿元以上，在约定期限内实际到位资金达到50%以上的项目，分别按固定资产实际到位资金的3‰、5‰、8‰给予奖励。
第七条 商贸金融产业项目。新引进的现代物流项目，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、1亿元以上、5亿元以上，在约定期限内实际到位资金达到50%以上的，分别按固定资产实际到位资金的3‰、5‰、8‰给予奖励。新引进其他商贸金融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、3000万元以上、1亿元以上，在约定期限内实际到位资金达到50%以上的，分别按固定资产实际到位资金的3‰、5‰、8‰给予奖励。对新进设立的银行业法人机构及县级以上支行，给予一次性开办补助100万元。
第八条 招才引智。符合以上规定的企业，其高级管理技术人才（包括董事长、总经理、高层次领军人才或团队，每家企业不超过5名，下同）自项目引进年度起，连续3年按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80%予以奖励，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单个企业的累计奖励金额不得超过其外来投资部分产生地方贡献的30%。
第九条 新引进的年度新增地方贡献达到50万元以上的内资项目、新引进的外资项目，从当年起，5年内，前3年分别按照年度新增地方贡献的50%、70%，后2年分别按照30%、50%予以奖励。外资增资扩股或新增注册部分享受同等奖励待遇。
第十条 股权合作或兼并重组项目。新引进其他县外企业与县内企业开展股权合作或兼并重组，股权合作出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、5000万元以上、1亿元以上的，资金到位后分别给予1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世界500强、国内100强等企业与县内企业开展股权合作或兼并重组，股权合作出资额在1亿元以上、5亿元以上、10亿元以上的，资金到位后分别给予50万元、100万元、1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其中兼并资不抵债企业的，在以上奖励基础上提高50万元。
第十一条 新引进的世界500强、国内500强、行业100强、民营100强和大型央企，尤其是具有重大带动作用、产业链高端环节和总部经济等重大支撑项目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、“一企一策”的方式给予特别优惠和政策扶持。
第十二条 各乡镇（街道）可结合实际，制定更加优惠的奖励办法。
第十三条 奖励资金按照“谁受益、谁给付”的原则由企业税收收缴所在地按照程序支付。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县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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